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職員工暨其子女就讀本校獎助辦法            人事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95.01.25  94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95.03.16  95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
103.2.12 102學年度行政會議通過
103.3.03 102學年度校務會議通過

第 一 條  本校為鼓勵教職員工暨其子女就讀本校，特訂本辦法。

第 二 條 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暨其子女在本校就讀，獎助項目：學生就讀學雜費二分之一獎 學金、附設幼兒園減免註冊費和月費百分之二十。

第 三 條  申請手續如下：
           申請人應於學生註冊前向人事室索表填妥後，經教務處、學生事務處和附設幼兒 園簽章證明。

第 四 條  本校董事會董事暨其子女比照本辦法獎助之。

第 五 條  本校教職員之配偶在本校就讀者得適用本辦法。

第 六 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、校務會議通過並報備董事會核可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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